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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豫自然资发〔2021〕60号

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关于公布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单的

通 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各省直管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，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帮

助行政相对人自觉纠正违法行为，引导企业、群众自觉守法，结合

《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，省厅梳理制定了《自

然资源违法行为免于处罚事项清单》（见附件 1），现将清单予以公

布。各级自然资源行政执法部门要落实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要求，

综合运用行政指导方法，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当事人改正

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签署承诺书（见附件 2），引导当事人自

觉守法，推动全省自然资源营商环境不断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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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免于处罚事项清单

2．承诺书

2021年 12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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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免于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

1 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1986 年 6月 25 日通

过，2019 年 8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）第七十六

条

1．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到位；

2．复垦经验收合格的。

2 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

1.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1998 年 2月通过，

2014 年 7月国务院令第 653 号修订）第十九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月通过，

2021 年 1月第三次修正）第三十三条

1．首次被发现；

2．自行纠正或者在责令限期内改

正的；

3．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

果。

3 不办理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
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1998 年 2 月通过，国

务院令第 241 号）第二十二条
在责令限期内改正的

4

应当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而未

编制的，或者扩大开采规模、变更矿区范围或者

开采方式，未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

恢复方案并经原审批机关批准

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2009 年 3月通过，国土资

源部令第 44 号发布，2019 年 7 月第三次修正）第二十

六条

在责令限期内改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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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未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

治理，或者在矿山被批准关闭、闭坑前未完成治

理恢复

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2009 年 3月通过，国土资

源部令第 44 号公布，2019 年 7 月第三次修正）第二十

七条

在责令限期内改正的

6

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建设工

程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配套地质灾害治理

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

或者使用

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200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第

29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2004 年 3月 1日起施行）第四

十一条

1．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到位；

2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7 对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不予治理

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200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第

29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2004 年 3月 1日起施行）第四

十二条

在责令治理期限内治理到位

8

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建设工

程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配套地质灾害治理

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

或者使用的行为

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200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第

29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2004 年 3月 1日起施行）第四

十一条

在责令限期内改正的

9 不汇交测绘成果资料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（1992 年 12 月通过，2017

年 4月第二次修订）第六十条
在责令限期内改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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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承 诺 书

编号：

：

你厅局执法人员 、 在 年 月 日的监督

检查中发现我（单位）存在

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已向我（单

位）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，并要求我（单位）予以改正。

我（单位）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
1．立即予以改正；

2．在 年 月 日前改正，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

证明材料送达你厅（局）。

若我（单位）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附：当事人身份证（营业执照）复印件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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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3日印发


